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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
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

优先优待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医疗

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

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推动《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28 部门印

发关于加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闽退役军人厅规〔2022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

办法》）相关政策落实落地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军人军属、退役军

闽卫党委〔2023〕1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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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其他优抚对象（以下简称优抚对象）优先优待服务工作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优抚对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做好他们的

优先优待服务工作，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

巩固国防，密切军政、军民关系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

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

精神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

决策部署上来，充分认识做好优抚对象优先优待服务工作的重

要意义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进一步加强组

织领导，确保《实施办法》中关于健全完善医疗服务体系、提

升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工作要求落地见效。

二、认真落实优待服务

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主动担当，积极探索提供符合本

单位实际、形式多样的优抚对象优先优待服务，结合打造特色

党建品牌、服务品牌，推动拓宽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服务

的形式和渠道。要严格执行《实施办法》，压紧压实工作责任，

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，为优抚对象开通优先窗口，在醒目位置

张贴优先标识，提供优先诊查、取药、缴费、检查、住院服务。

要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“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，

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”战略部署，加强对广大医护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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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单位窗口工作人员的培训、教育和指导，不断增强他们为优

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服务的主动性、积极性、责任心、荣誉感，

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三、全力做好实施保障

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《实施办法》和有

关优抚对象优先优待服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及时制定本单位

实施细则和任务清单，健全监督检查、跟踪问效、惩戒激励的

具体办法，将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服务情况纳入工作评价

体系、文明单位考核体系。要定期组织对相关部门、相关人员

落实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服务的情况开展自查自纠，及时

总结推广经验，大力宣传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，对态度冷漠恶

劣、推诿扯皮、落实不力、造成不良影响的要及时通报批评，

情节严重的要严肃问责。要扎实推动双拥工作，积极维护优抚

对象的合法权益，营造良好的拥军、崇军、爱军氛围，不断增

强优抚对象就医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3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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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3月20日印发


